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飲用水安全管理辦法  

民國 101年 4月 30日經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第一條 為確保本校飲用水安全，提昇學校飲用水品質及維護全校師生健康，特

依據行政院環保署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及飲

用水管理條例，制定學校飲用水安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飲水機設置地點選擇水源充足與排水良好之地點，遠離灰塵、熱源

及陽光直接照射。  

       第三條 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飲用水設備登記，取得登記使 

              用證明(如附圖一)，並將該證明張貼於飲用水設備明顯處後，始得使用。 

一、飲用水設備登記申請表(如附表一)。 

二、飲用水設備非接用自來水者，應提出其水源水質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

標準之證明文件；不同飲用水設備使用同一水源者，得提出相同之水

源水質證明文件。 

三、每一飲用水設備應提出處理後水質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檢驗項目檢

驗並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之證明文件。 

四、飲用水設備圖說。 

五、含管線配置之設置地點簡圖。 

六、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說明書。 

七、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四條 飲水機設置分兩類，一為公共區域(綜合大樓茶水間、樓梯間、教室走道…

等)之飲水機，二為各科、處辦公室之飲水機。 

（一）飲水機由總務處(庶務組)編號管理之，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應自行 

      或委託專業機構辦理維護，每月至少一次，並將每次維護內容詳細 

      記載於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如附表二、三）；其 

      紀錄應保存二年，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二）每3個月進行水質檢測(大腸桿菌)一次，檢測結果張貼於飲水機台 

          供參閱(附表四)。 

第五條 飲用水水質標準應符合行政院環保署所公告之飲用水水質標準。 

第六條 檢驗不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者，該飲水機應即依序採取下列措施，並避 

       免師生飲用： 

（一）關閉進水水源，停止使用。  

（二）於飲水機明顯處懸掛告示警語(附圖二)。  

http://ivy2.epa.gov.tw/out_web/j/drinkwater/law/附表2.DOC


（三）進行設備維修工作。  

（四）於獲悉水質不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後3日內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水質

檢驗數據。  

第七條 檢驗測定機構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給之許可證後，始得辦理本法規定 

       之檢驗測定。 

第八條 本辦法經  校長核准後實施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圖一  飲用水設備登記使用證明 

 

設備管理單位：        

設 備 編 號 ：        

發 證 單 位 ：   環境保護局 

有 效 期 限 ：  年  月  日 

 

尺  寸：長：10公分，寬：7公分 

顏  色：銀色，黑色字體 

材  質：特多龍，自黏貼紙，黏性特強，防水 



附表一  飲用水設備登記展延變更申請表 

※飲用水設備編號： （ ）       申請日期：  /  /   

申請類別  □申請登記   □期限屆滿展延申請   □變更登記 

申請單位  證件字號   

負 責 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水源種類  □自來水  □地下水體  □地面水體  □其他 

(

已
檢
具
者
請
打
勾) 

檢 
 
 

具 
 
 

資 
 
 

料 

□1.水源水質證明文件(接用自來水者可以免提) 

□2.處理後水質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之證明文件 

□3.飲用水設備圖說 

□4.含管線配置之設置地點簡圖 

□5.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說明書 

□6.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 

審 

核 

結 

果 

  □符 合      □不符合 

登記日期    年   月   日 

變更日期    年   月   日 

展延期限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註銷日期    年   月   日 

備  註 

 

 

 

 

打※記號欄位由主管機關填寫，申請者勿填寫。 



附表二  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 

*飲用水設備編號 ：  *登記使用有效期間 ：   年  月  日 

設備設置單位 ：  連絡電話 ：  

設備負責人 ：  設備管理人 ：  

水源類別 ：     

附表三 設備維護記錄 

維護 

日期 
清洗 更換 消毒 其他 

維護人

員簽名 
備註 

       

       

       

設備維護單位：                       電話： 

註：1.設備維護紀錄應註明清洗、更換及消毒之詳細內容(如：更換濾心、

管線消毒等)。 

2.本表請置於飲用水設備明顯處。 

附表四 水質檢驗記錄 

項目 

標準 

日期 

大腸桿菌群 

6.0 

MPN/100mL 

硝酸鹽氮 

10 mg/L 

砷 

0.05 mg/L 

檢驗測

定單位 

是 否 符

合標準 

備註 

       

       

       

註：  

1.接用自來水者，每次應檢驗大腸桿菌群。  

2.非接用自來水者，處理後水質，每次應檢驗大腸桿菌群；

其水源每次應檢驗硝酸鹽氮及砷。  

3.非屬公告之公私場所打*記號處免填。 

4.請將水質檢驗數據填入本表，並將原始檢驗報告存查。 

 



附圖二  飲用水設備暫停使用警語 

本設備水質不符合飲用水 

水質標準，尚待維修 

 

 暫 停 使 用 

 

設備管理單位： 

設備管理人員： 

連 絡 電 話 ： 

檢 查 日 期 ：    年    月   日 

 

 

尺寸：長：23公分，寬：16公分 

顏色：白底，紅色字體 

 

 


